

询价邀请函

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省中心”）拟对政务服务（镇村便民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研究服务采购项目采用询价方式进行采购。现邀请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就下述采购项目提交报价文件。
一、采购项目名称：政务服务（镇村便民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研究服务采购项目。
二、询价采购内容：服务要求详见附件。
三、最高限价：12万元。
四、合格的供应商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供应商应提交的响应文件内容：
（1）报价函（格式自拟）;
（2）承诺函（格式自拟）；
（3）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4）供应商为法定代表人参与询价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格式自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扫描件；
（5）供应商非法定代表人参与询价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扫描件；
以上资料均需要纸质原件并加盖鲜章。
六、供应商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11月17日10：00（北京时间）。
七、现场递交或邮寄报价文件地点：成都市鼓楼南街101号1005。
联系人（收件人）：郭韩斌     联系电话：028-8695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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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务服务（镇村便民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研究采购需求

一、课题背景及内容​
（一）研究背景​
国家战略背景：数字中国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对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需推动政务服务向镇村两级深度延伸，补齐服务短板。
四川省发展需求与挑战：在数字经济大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四川省镇村便民服务仍面临服务标准不统一、办理流程不规范、群众体验便利度不足等突出问题，成为数字政府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后一公里”瓶颈。
（二）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国家及四川省关于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四川省情农情，以破解镇村便民服务痛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增强农村群众获得感为核心目标，推动“业务、技术、数据”深度融合，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实用性与创新性，为四川省构建优质高效、普惠均等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案指引。
（三）理论基础​
公共服务标准化理论：研究公共服务标准的制定、实施与评估，为镇村便民服务事项清单、办事指南、场所建设等提供理论依据。
流程再造与优化理论：聚焦政务服务流程的重新设计与系统优化，为实现“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提供方法论指导。
数字治理与赋能理论：探讨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基层政府服务模式与管理机制，推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实现服务智能化、精准化。
用户体验与满意度理论：以农村群众的需求和体验为导向，分析服务触点的便利性与感受度，构建以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四）研究内容​
本项目旨在通过系统性的研究，明确四川省镇村便民服务“三化”建设的核心构成、实施路径与典型经验，为全省范围内的推广实施提供蓝图与指南。研究内容需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1.镇村便民服务“三化”建设的内涵与核心构成
2.镇村便民服务“三化”建设的关键路径与方法
3.国内先进经验分析与借鉴
二、成果要求​
形成《政务服务（镇村便民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研究》报告：该报告应系统分析四川全省镇村便民服务的现状、问题与机遇，分析“三化”建设的总体框架、阶段目标、提出推进策略及资源保障建议，为省级主管部门进行相关工作推动和系统优化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三、课题进度要求及付款方式​
（一）课题进度​
本课题研究周期共计约 3个月，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调研与资料收集（第 1 个月）​​
第二阶段：初稿撰写（第 1-2 个月）​
第三阶段：成果完善与评审（第 2-3 个月）​
第四阶段：成果验收与交付（第 3个月）​
（二）付款方式​
1、协议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课题费总额的60%;
2、课题结题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课题费总额的40%。
四、其他需求​
1.调研方案编制：调研方案的编制需做到思路清晰、重点明确、框架完整、步骤时序合理，应搜集全面准确的现状基础数据、行业动态及关联案例资料，开展客观严谨、贴合实际、针对性强的分析研判，避免脱离实际、生搬硬套、模板化堆砌的做法。
2.注重成果的可操作性：最终提交的研究报告与实施指南应语言精炼、重点突出、便于执行。所提出的标准、流程、模式应具体化、模板化，能够直接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并具备可评估、可考核的特性。

